
第 - 1 - 頁，共 4 頁 

敦品中學 

111 年度第一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
 

一、 時   間：111 年 3月 16 日（週三）13 時 30 分至 17 時 00 分 

二、 地   點：會議室 

三、 主   席：丁國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王靖和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陳綺賢、陳思如、葉盈均 

五、 列席人員：學務處簡大強主任、警衛隊張家銓隊長、輔導處吳儀慧主任、

輔導處陳志偉組長 

六、 學生訪談：由學校提供學生名冊，委員現場圈選六位學生進行訪談 

七、 議題討論： 

(一) 案由：在 111 年 1 月 26 日監察委員調查霸凌案件衍生之實地視察

中，本小組已建請校方加強宣導外部視察小組之功能，並持

續進行對陳情管道之宣導，此次將視察其落實情形。 

          說明：已於 3 月 2 日班會課時請各班級導師協助宣導，亦同步請各

班級教導員協助宣導，並於各班級公布欄公告。之後還會持

續宣導。 

          建議：請繼續宣導。 

 

(二) 案由：視察 111 年 1 月 1 日至今被辦理違規之個案統計，及校方是

否於懲罰後立即對渠等進行個別輔導?(根據《少年矯正學校

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》第 79 條第 3 項之規定「輔導教師應立

即對受懲罰之學生進行個別輔導」。) 

          說明：1.目前全校二級開案，故輔導教師對班級學生除日常關懷，亦

為學生安排至少每兩個月一次的個別晤談，經評估有長期晤

談需求者，另加強晤談次數，或轉介校內三級開案。 

               2.辦理違規時會由班級教導員輔導後填寫「學生輔導暨考核紀

錄乙表」(附件 1)、另責成班級導師於三天內輔導學生並填寫

「學生輔導暨考核紀錄乙表」，各班級輔導老師於三天內對當

事人進行輔導、七天內對其他相關同學進行輔導並填寫「個



第 - 2 - 頁，共 4 頁 

案輔導紀錄表」(附件 2)，教輔小組三方共同輔導學生。 

               3.三級的開設標準由教輔小組共同討論。 

               4.關於學生用藥狀況，學校都有詳實記錄，不鼓勵學生依賴藥

物，且服藥後學生精神狀態普遍不佳，影響學習，在班上比

較會有狀況，學生也不想被其他人看不起，也會嘗試藥物減

量，所有的過程師長們及醫生都會隨時觀察及調整。 

          建議：1.對於服藥學生繼續追蹤其狀況，並指導學生放鬆或是以呼吸

的方式來改善，未來可以物理式或心理式的課程來協助學生

藥物減量。 

                2.請輔導處協助彙整違規資料以表單方式呈現(附件 3)。 

 

(三) 案由：視察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1 年 2 月 28 日收容人陳情案件統計

及其處理情形。 

          說明：少年處遇與成人不同，較有彈性，加上學校處理學生事件，

秉持公平原則，且事證確立、學生確認才會進行後續處理，

故無陳情案件需要處理。 

 

(四) 案由：突發事件的應變處理流程、演練：停電、地震、火災... 

          說明：1.本校每半年自衛消防安全編組演練 2 次，並報請桃園市消防

局備查，演練內容包含滅火、避難、醫療防護等。 

                2.依矯正署指示，各類演習不讓學生過度參與，不影響學生作

息，學生不需要了解程序細節。 

                3.火災以疏散為主。 

                4.防火或是防爆演練，為了安全性，皆由同仁扮演學生來演練。 

                5.於 107 年全校建築物施作防震補強工程。 

                6.電力部分，學校發電機可供 3 天左右電力，剛完成發電機更

新，設備吃重油，只要油夠，就不會斷電。監視系統也都有

UPS 不斷電系統，可提供約 1-2 小時電源。 

 

(五) 案由：什麼原因導致學校經常招聘個案管理師、諮商心理師...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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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缺？ 

          說明：本校於 110 年年底，2 名約聘人員(個管師 1 名、國教署補助

計畫諮商心理師 1 名)因個人生涯規劃因素離職，故於 111 年

釋出個管師 1 名及國教署補助計畫諮商心理師 1 名之缺額，

本校爰規劃辦理公開甄選以補足上述缺額。自 111 年 1 月起，

辦理已辦理 2 次甄選，但皆出現無人報名或報名資格不符之

情形，故擬賡續辦理徵選作業，以補足相關輔導人力。 

 

(六) 案由：學生被借提後，多久可以回學校？ 

          說明：矯正署的態度是一個月內要返還學生。但是學校無約束力，

學校會在一個月要到期前通知借提單位，或是通知保護官，

請其協助橫向溝通，保障學生受教權。 

          建議：這個部分可能需要以立法方式來保障學生受教權。 

 

(七) 案由：關於「逆境少年及家庭支持服務計畫」，目前狀況為何？學生

出校後的後追方式為何？以往與學校合作的後追社工團體，

因疫情影響，學校如何經營？ 

          說明：1.此計畫由衛福部與玉山銀行合作的計畫。針對去年於新竹誠

正中學試辦之補助，今年度正式實施。 

               2.計畫實施對象係自今(111)年度入校且刑期超過一年以上的

新生，計畫主旨為針對矯正學校少年，從入校起提供少年家

庭支持輔導，並於少年離開矯正學校後追蹤輔導一年，協助

少年重新適應家庭與社區生活，降低再犯風險。新生入校後，

本校輔導處需於六週內通報各縣市社會局，以便安排社工入

校，於接見窗輔導。 

               3.服務對象皆需以家庭為中心，提供兒少及其家庭相關福利服

務、支持性輔導及其他相關資源連結、轉介等服務。協助學

生與家庭之修復及家庭之增能。 

               4.今(111)年度入校且刑期滿一年學生的服務及後追以「逆境少

年及家庭支持服務計畫」進行服務及後追，其餘學生則由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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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署協助後追，學生提名前約三個月由輔導教師通報社政單

位，社家署收到訊息後，轉介各縣市社會局安排社工入校訪

談，於學生出校後後追一年。另，所有學生皆由校內由班級

導師協助後追一年。 

                5.依據矯正署 111年 3月 16日法矯署醫字第11106001370號

函最新指示：暫停教誨志工進入；暫緩辦理收容人家庭日活

動、宗教、演講、大型活動及參觀等教化處遇活動、外界團

體進入矯正機關等事宜。故目前僅能通知志工學校現狀，待

矯正署開放後，再依學校時間、空間來安排志工協助。 

 

七、散會 


